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判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黃興洲

代  理  人  潘維成律師

被      告  黃李桂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駁回聲請再議

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檢

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詳如附件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所載，爰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原記載聲請交付審判，惟因刑事

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規定，業已修正公布並施行

〈詳如後述〉，故逕予以更正）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

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

並自112年6月23日生效施行。又按112年5月30日修正通過之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

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刑

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

係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而未確定之聲請

交付審判案件，是其訴訟程序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終結

之，合先敘明。

三、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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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聲請人告訴被告黃李桂香背信案件，經桃園地檢署

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

服，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再議，再經該署檢察長以112年

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112年4月

11日送達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112年4月20日委任律師向本

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送達證書、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等

件在卷可佐（見上聲議卷第30頁，本院卷第5頁），是本件

聲請未逾法定不變期間。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

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仍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

擇權，而將「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模式，並

配合修正各條項規定。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既仍是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

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

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

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

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

限；而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對於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

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得再行起訴之規定，亦增訂第2項規

定，認同條第1項第1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檢察官

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其後（如有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存在或成立之事

實、證據，是前述「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

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

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

事訴訟法第260條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又法院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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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

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

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否

則不宜率予准予提起自訴，併予敘明。

五、聲請人之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分

別略以：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李桂香於民國91年間某時許，在桃園

市○○區○○街00號，與告訴人黃興洲約定土地買賣並辦理

過戶，黃李桂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之犯

意，違背鑑界複丈之任務，將土地之鑑址線劃至告訴人已興

建於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即桃園市○○區○

○路000號）之房屋範圍內，致告訴人之該房屋侵占鄰地而

越界建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2條

第1項之背信罪嫌。

　㈡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告訴意旨所指被告涉有背信罪嫌，

依前開說明，為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依修正

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

時效屆滿而未予追訴，追訴權時效即已完成。依告訴人指訴

之情節，本件被告犯罪行為成立之日係91年間，被告所涉上

開罪嫌之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已屆滿；惟本件告訴

人迄至111年11月7日始向本署提起被告涉嫌背信罪嫌之告

訴，有111年11月7日刑事告訴狀1份在卷足憑，依前開說

明，本件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

訴處分等語。

　㈢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

述被告涉嫌背信之行為，於91年間即已終了，聲請人指稱其

於其後始知越界建築，被告是地政士，放任聲請人與鄰地之

糾紛持續，未出面調處等節，難認屬背信行為之繼續。原不

起訴處分依聲請人指訴之情節及卷內事證，認被告犯罪行為

成立於91年間，其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屆滿，聲請

人於111年11月7日始遞狀對被告提出本件告訴，顯已逾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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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時效，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為不起訴之處分，經

核並無違誤或不當。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不足以改變原

處分本旨之認定，難資為發回續行偵查之理由。聲請人指摘

原處分不當，應認其聲請無理由等語。

　㈣以上事實，業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574

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全案卷宗核

閱無訛。

六、本院之認定：

　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雖以107年桃園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

測，聲請人才知越界建築，此應為所涉本件背信罪嫌之行為

時點，而該行為時點既係在發生在刑法第80條修正後，尚無

法律變更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刑法第80條之追訴時效20年之

規定，故本件被告之背信行為尚未罹於追訴時效等語。惟按

背信罪性質上係結果犯，同時也是即成犯及狀態犯，於背信

行為完成時，所受損害即已確定，至於本人是何時知悉受有

損害，尚與背信行為是否成立無涉，並不影響背信犯行之追

訴時效。經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述被告涉嫌

背信之行為，於91年間即已終了，聲請人所受損害之結果已

確定發生，背信行為既已完成，至聲請人所受之損害持續至

107年始知悉，亦僅屬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要與

背信犯行是否成立無關，故本件被告涉嫌背信之行為，於91

年間即已終了，而有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新舊法比較適用問

題，故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舊法，從而本件背信罪應適

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追訴權時效10年之規定，故本件

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訴處分，

業經原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於駁回再

議處分書敘明在案，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

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人猶以上開情詞聲請本件准

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聲請之理由不

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按法院為前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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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業經本院通知聲請人

閱卷，並以書面陳述意見在案，此有本院刑事案件審理單及

閱卷聲請書各1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3、35頁），已保

障其陳述意見之機會，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廖奕淳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泳儐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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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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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詳如附件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所載，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原記載聲請交付審判，惟因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規定，業已修正公布並施行〈詳如後述〉，故逕予以更正）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112年6月23日生效施行。又按112年5月30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是其訴訟程序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終結之，合先敘明。
三、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告訴被告黃李桂香背信案件，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再議，再經該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112年4月11日送達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112年4月20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送達證書、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等件在卷可佐（見上聲議卷第30頁，本院卷第5頁），是本件聲請未逾法定不變期間。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仍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而將「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模式，並配合修正各條項規定。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既仍是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而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對於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得再行起訴之規定，亦增訂第2項規定，認同條第1項第1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其後（如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前述「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又法院於審查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否則不宜率予准予提起自訴，併予敘明。
五、聲請人之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分別略以：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李桂香於民國91年間某時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與告訴人黃興洲約定土地買賣並辦理過戶，黃李桂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之犯意，違背鑑界複丈之任務，將土地之鑑址線劃至告訴人已興建於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即桃園市○○區○○路000號）之房屋範圍內，致告訴人之該房屋侵占鄰地而越界建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
　㈡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告訴意旨所指被告涉有背信罪嫌，依前開說明，為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時效屆滿而未予追訴，追訴權時效即已完成。依告訴人指訴之情節，本件被告犯罪行為成立之日係91年間，被告所涉上開罪嫌之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已屆滿；惟本件告訴人迄至111年11月7日始向本署提起被告涉嫌背信罪嫌之告訴，有111年11月7日刑事告訴狀1份在卷足憑，依前開說明，本件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訴處分等語。
　㈢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述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聲請人指稱其於其後始知越界建築，被告是地政士，放任聲請人與鄰地之糾紛持續，未出面調處等節，難認屬背信行為之繼續。原不起訴處分依聲請人指訴之情節及卷內事證，認被告犯罪行為成立於91年間，其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屆滿，聲請人於111年11月7日始遞狀對被告提出本件告訴，顯已逾追訴權時效，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為不起訴之處分，經核並無違誤或不當。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不足以改變原處分本旨之認定，難資為發回續行偵查之理由。聲請人指摘原處分不當，應認其聲請無理由等語。
　㈣以上事實，業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全案卷宗核閱無訛。
六、本院之認定：
　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雖以107年桃園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聲請人才知越界建築，此應為所涉本件背信罪嫌之行為時點，而該行為時點既係在發生在刑法第80條修正後，尚無法律變更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刑法第80條之追訴時效20年之規定，故本件被告之背信行為尚未罹於追訴時效等語。惟按背信罪性質上係結果犯，同時也是即成犯及狀態犯，於背信行為完成時，所受損害即已確定，至於本人是何時知悉受有損害，尚與背信行為是否成立無涉，並不影響背信犯行之追訴時效。經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述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聲請人所受損害之結果已確定發生，背信行為既已完成，至聲請人所受之損害持續至107年始知悉，亦僅屬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要與背信犯行是否成立無關，故本件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而有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故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舊法，從而本件背信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追訴權時效10年之規定，故本件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訴處分，業經原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於駁回再議處分書敘明在案，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人猶以上開情詞聲請本件准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聲請之理由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按法院為前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業經本院通知聲請人閱卷，並以書面陳述意見在案，此有本院刑事案件審理單及閱卷聲請書各1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3、35頁），已保障其陳述意見之機會，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廖奕淳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泳儐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判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黃興洲

代  理  人  潘維成律師

被      告  黃李桂香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駁回聲請再議

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檢

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詳如附件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所載，爰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原記載聲請交付審判，惟因刑事

    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規定，業已修正公布並施行

    〈詳如後述〉，故逕予以更正）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

    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

    並自112年6月23日生效施行。又按112年5月30日修正通過之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

    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刑

    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

    係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而未確定之聲請

    交付審判案件，是其訴訟程序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終結

    之，合先敘明。

三、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無理

    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聲請人告訴被告黃李桂香背信案件，經桃園地檢署

    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

    ，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再議，再經該署檢察長以112年度

    上聲議字第246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112年4月11

    日送達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112年4月20日委任律師向本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送達證書、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等件

    在卷可佐（見上聲議卷第30頁，本院卷第5頁），是本件聲

    請未逾法定不變期間。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

    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仍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

    擇權，而將「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模式，並

    配合修正各條項規定。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既仍是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

    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

    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

    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

    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

    限；而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對於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

    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得再行起訴之規定，亦增訂第2項規定

    ，認同條第1項第1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檢察官偵

    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其後（如有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是前述「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更

    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

    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

    訴訟法第260條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又法院於審查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

    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

    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否則

    不宜率予准予提起自訴，併予敘明。

五、聲請人之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分

    別略以：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李桂香於民國91年間某時許，在桃園

    市○○區○○街00號，與告訴人黃興洲約定土地買賣並辦理過戶

    ，黃李桂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之犯意，違

    背鑑界複丈之任務，將土地之鑑址線劃至告訴人已興建於桃

    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即桃園市○○區○○路000號）之房

    屋範圍內，致告訴人之該房屋侵占鄰地而越界建屋，致生損

    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

　㈡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告訴意旨所指被告涉有背信罪嫌，

    依前開說明，為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依修正

    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

    時效屆滿而未予追訴，追訴權時效即已完成。依告訴人指訴

    之情節，本件被告犯罪行為成立之日係91年間，被告所涉上

    開罪嫌之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已屆滿；惟本件告訴

    人迄至111年11月7日始向本署提起被告涉嫌背信罪嫌之告訴

    ，有111年11月7日刑事告訴狀1份在卷足憑，依前開說明，

    本件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訴處

    分等語。

　㈢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

    述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聲請人指稱其於

    其後始知越界建築，被告是地政士，放任聲請人與鄰地之糾

    紛持續，未出面調處等節，難認屬背信行為之繼續。原不起訴

    處分依聲請人指訴之情節及卷內事證，認被告犯罪行為成立

    於91年間，其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屆滿，聲請人於1

    11年11月7日始遞狀對被告提出本件告訴，顯已逾追訴權時效

    ，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為不起訴之處分，經核並無

    違誤或不當。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不足以改變原處分本旨

    之認定，難資為發回續行偵查之理由。聲請人指摘原處分不當

    ，應認其聲請無理由等語。

　㈣以上事實，業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

    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全案卷宗核閱無

    訛。

六、本院之認定：

　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雖以107年桃園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

    ，聲請人才知越界建築，此應為所涉本件背信罪嫌之行為時

    點，而該行為時點既係在發生在刑法第80條修正後，尚無法

    律變更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刑法第80條之追訴時效20年之規

    定，故本件被告之背信行為尚未罹於追訴時效等語。惟按背

    信罪性質上係結果犯，同時也是即成犯及狀態犯，於背信行

    為完成時，所受損害即已確定，至於本人是何時知悉受有損

    害，尚與背信行為是否成立無涉，並不影響背信犯行之追訴

    時效。經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述被告涉嫌背

    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聲請人所受損害之結果已確定

    發生，背信行為既已完成，至聲請人所受之損害持續至107

    年始知悉，亦僅屬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要與背信

    犯行是否成立無關，故本件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

    已終了，而有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故

    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舊法，從而本件背信罪應適用修正

    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追訴權時效10年之規定，故本件追訴權

    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訴處分，業經原

    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於駁回再議處分

    書敘明在案，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

    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人猶以上開情詞聲請本件准許提起

    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聲請之理由不當，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㈡按法院為前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

    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業經本院通知聲請人

    閱卷，並以書面陳述意見在案，此有本院刑事案件審理單及

    閱卷聲請書各1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3、35頁），已保

    障其陳述意見之機會，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廖奕淳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泳儐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判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黃興洲

代  理  人  潘維成律師

被      告  黃李桂香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詳如附件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所載，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原記載聲請交付審判，惟因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規定，業已修正公布並施行〈詳如後述〉，故逕予以更正）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112年6月23日生效施行。又按112年5月30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是其訴訟程序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終結之，合先敘明。

三、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告訴被告黃李桂香背信案件，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再議，再經該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112年4月11日送達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112年4月20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送達證書、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等件在卷可佐（見上聲議卷第30頁，本院卷第5頁），是本件聲請未逾法定不變期間。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有關「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規定，仍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而將「交付審判」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模式，並配合修正各條項規定。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既仍是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而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對於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得再行起訴之規定，亦增訂第2項規定，認同條第1項第1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其後（如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前述「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又法院於審查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否則不宜率予准予提起自訴，併予敘明。

五、聲請人之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分別略以：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李桂香於民國91年間某時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與告訴人黃興洲約定土地買賣並辦理過戶，黃李桂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之犯意，違背鑑界複丈之任務，將土地之鑑址線劃至告訴人已興建於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即桃園市○○區○○路000號）之房屋範圍內，致告訴人之該房屋侵占鄰地而越界建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

　㈡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告訴意旨所指被告涉有背信罪嫌，依前開說明，為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時效屆滿而未予追訴，追訴權時效即已完成。依告訴人指訴之情節，本件被告犯罪行為成立之日係91年間，被告所涉上開罪嫌之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已屆滿；惟本件告訴人迄至111年11月7日始向本署提起被告涉嫌背信罪嫌之告訴，有111年11月7日刑事告訴狀1份在卷足憑，依前開說明，本件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訴處分等語。

　㈢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述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聲請人指稱其於其後始知越界建築，被告是地政士，放任聲請人與鄰地之糾紛持續，未出面調處等節，難認屬背信行為之繼續。原不起訴處分依聲請人指訴之情節及卷內事證，認被告犯罪行為成立於91年間，其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01年間即屆滿，聲請人於111年11月7日始遞狀對被告提出本件告訴，顯已逾追訴權時效，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為不起訴之處分，經核並無違誤或不當。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不足以改變原處分本旨之認定，難資為發回續行偵查之理由。聲請人指摘原處分不當，應認其聲請無理由等語。

　㈣以上事實，業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574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464號全案卷宗核閱無訛。

六、本院之認定：

　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雖以107年桃園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聲請人才知越界建築，此應為所涉本件背信罪嫌之行為時點，而該行為時點既係在發生在刑法第80條修正後，尚無法律變更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刑法第80條之追訴時效20年之規定，故本件被告之背信行為尚未罹於追訴時效等語。惟按背信罪性質上係結果犯，同時也是即成犯及狀態犯，於背信行為完成時，所受損害即已確定，至於本人是何時知悉受有損害，尚與背信行為是否成立無涉，並不影響背信犯行之追訴時效。經查，依聲請人指陳之前揭情節，其指述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聲請人所受損害之結果已確定發生，背信行為既已完成，至聲請人所受之損害持續至107年始知悉，亦僅屬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要與背信犯行是否成立無關，故本件被告涉嫌背信之行為，於91年間即已終了，而有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故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舊法，從而本件背信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追訴權時效10年之規定，故本件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自不得再行追訴，而應為不起訴處分，業經原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於駁回再議處分書敘明在案，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人猶以上開情詞聲請本件准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聲請之理由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按法院為前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業經本院通知聲請人閱卷，並以書面陳述意見在案，此有本院刑事案件審理單及閱卷聲請書各1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3、35頁），已保障其陳述意見之機會，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廖奕淳



                                      法　官　吳天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泳儐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8　　日





